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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4 次定期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1號案           類  別：警 察  

動議人：尤瑞春         附議人：蕭淑芬、黃盛祿、張春洋、白玉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銌銌、柯振杯、楊妙月 

案  由：建請縣府規劃和美鎮嘉犁派出所遷建計畫或購買現有之土地

等方案，以維護鎮內治安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案。  

說  明：和美鎮嘉犁派出所設立 1902年，守護嘉犁、柑井、鐵山、竹

園、詔安等 5里治安及交通安全，因土地易主導致派出所即

將被裁撤疑慮，建請縣府規劃和美鎮嘉犁派出所遷建計畫或

購買現有之土地等方案，以維護鎮內治安及民眾生命財產安

全。 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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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4 次定期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2號案          類  別：計 畫  

動議人：蕭淑芬        附議人：尤瑞春、凃俊任、柯振杯、黃盛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韋達、曹嘉豪、謝彥慧、陳銌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春洋  

案  由：建請縣府研議整體規劃方案，製作說帖遊說立法院南遷彰化

高鐵特定區，以帶動地方整體繁榮案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立法院南遷中部的議題時有傳聞，立法院蘇前院長也提議組

成籌備委員會討論遷建與重建等評估事宜。 

    二、彰化高鐵特定區剛好位於台灣中部地區，又有高鐵彰化站，

交通十分便利，也方便南北立委及官員到此開會，所以立法

院遷移至此是一大利多。 

    三、建議縣府規劃整體方案向立法院提出說帖，為地方製造一大 

        利多，也可帶動本縣產業升級及鄰近縣市之蓬勃發展。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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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4 次定期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3號案           類  別：勞 工                

動議人：陳銌銌       附議人：黃盛祿、凃俊任、白玉如、柯振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妙月、吳韋達、曹嘉豪、謝彥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尤瑞春 

案  由：建請縣府積極盤點縣內國有土地，以擴大興建青年住宅，落

實政府推動「青年安心居住政策」案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有鑑於縣內青年人口外移嚴重，縣府業於伸港鄉(全興地區) 

都市計畫區內分四期興建青年住宅，惟縣內青年人數相較於

政府興建青年住宅速度，實有緩不濟急之勢，確實無法及時

解決青年住的問題。 

    二、今為有效解決青年居住問題，讓縣內青年能返鄉安心工作及 

 置產，建請縣府積極盤點縣內閒置國有土地並興建成青年住 

        宅，以杜絕國有土地長期閒置而阻礙地區發展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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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4 次定期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4號案           類  別：工 務  

動議人：陳銌銌         附議人：黃盛祿、凃俊任、白玉如、楊妙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韋達、曹嘉豪、尤瑞春  

案  由：建請縣府規劃推動道路共同管道公共工程，避免造成資源浪

費及民眾觀感不佳案。  

說  明：有鑑於縣府財政拮据、長期負債，致使推動新闢道路工程之

困難，而阻礙地區發展。建請縣府逐一規劃道路共同管道設

施，避免道路鋪了就挖，挖了又要鋪，造成嚴重資源浪費，

並且讓民眾觀感不好，更遭誤解以為浪費公帑。另妥善規劃

後將有較充裕資源，未來亦可以規劃更多有利彰化發展的公

共建設工程。 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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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4 次定期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5號案          類  別：消  防  

動議人：劉淑芳        附議人：温芝樺、凃俊任、陳榮妹、黃千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寶銀、張欣倩 

案  由：建請縣府寬列經費購置消防衣專用洗衣機，以維持消防衣、 

褲清潔，減輕消防人員清洗負擔案。  

說  明：消防人員火災搶救時體力耗費甚大，任務結束後仍需要清潔

保養各式裝備器材，包含刷洗髒汙之消防衣、褲，為維持整

潔、促進健康並減輕消防人員負擔，建請縣府購置消防衣專

用洗衣機供消防人員清潔消防衣、褲使用，以機械取代部分

人力，讓消防人員保留體力應付災害搶救。 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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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4 次定期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6號案           類  別：消 防                

動議人：吳韋達       附議人：凃俊任、曹嘉豪、楊妙月、黃盛祿 

尤瑞春、蕭淑芬 

案  由：建請縣府訂定消防搶救要點，以維護第一線消防人員救災安 

全案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因應工廠使用的危害性化學品可能在發生火災時，常造成消

防人員因救災致死或重傷等事件，故建請縣府訂定消防搶救

要點，以針對存放毒性化學物質等高風險工廠，要求公司負

責人平時應提供平面配置圖及化學品存放資訊。另當該公司

負責人無法明確指出人員受困情形時，消防員經評估救災風

險後，得拒絕入內搶救，改採其他適當搶救措施等，以利第

一線消防人員有更明確的救災判斷標準，並維護消防人員之

救災安全。  

   二、另針對農地上違章建物及違章工廠，建請比照說明一之消防搶 

       救措施辦理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
 

 


